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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儋州一校长受贿被判刑 海南儋州某校原执行校长吕仲平通

过虚假招工，以为省外学生及其监护人办理海南儋州户籍、

学籍为手段，招收省外学生来某校就读，并因此侵占该校公

款131580元，受贿54000元。 近日，儋州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

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吕仲平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三个月；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综合刑期六年一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向

吕仲平行贿的郑逢，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个月。 学校违规招收95名省外学生并为他们办理海南

户籍学籍 2005年8月，位于儋州的海南某校落成并开始秋季招

生。为扩大招生，某校决定利用儋州市政府给予某校及金XX

公司解决引进省外优秀人才户口落户 （200人）的优惠政策，

通过虚假招工，以为省外学生及其监护人办理海南儋州户籍

、学籍为手段，招收省外学生来某校就读。 海南省的高考政

策规定：在海南省参加高考的学生，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必

须要拥有三年以上海南当地户籍，学生同时要拥有海南省高

中阶段的学籍并在海南省学校修满学制规定年限。 2005年9

月30日，吕仲平代表某校与刘卫萍 （另案处理）代表的河南

金桥教育培训中心签订《合作招生协议书》，约定：刘卫萍

作为某校的河南省独家招生代理人，负责河南省初三学生的

招生组织工作，而某校负责办理学生及监护人在海南省儋州

市的户籍及家长用工单位证明，同时负责安排学生参加中考



，办理学生学籍，保证学生有同等资质参加高考，不受限报

。每名学生收13000元的费用，将其中的4000元支付给某校作

为户籍、学籍代办费，学生的其它费用到校后另付。余下

的9000元则作为其赚取的中介费。 为赚取更多的中介费，刘

卫萍还委托郑逢在河南焦作市为其组织当地学生到某校参加

中考及在该校上高中。郑逢也按每名学生收取13000元的费用

，其中个人得3000元。 2006年初，杨保章 （另案处理）与吕

仲平达成合作招生协议，约定：杨保章负责河南安阳的学生

招生工作，杨保章每代办一名学生要支付5000元给某校，作

为学生户籍、学籍的代办费，其余的则享受与刘卫萍同等的

条件。 截止2006年3月底，某校共招收第一批省外学生117名 

（110名是河南籍学生），共为113名省外学生办理了户籍、

学籍等手续。余下的4名学生的户籍及学籍放在第二批招收的

学生中办理。后在校就读高中的有95名学生。 再次违规招

收56名省外学生执行校长私自截留8万多元 2005年底至2006

年4月期间，某校收到刘卫萍等汇入的16万余元。吕仲平共收

到刘卫萍等人汇入的44.8万元。 2006年7月，某校第二次招收

河南籍初三学生，吕仲平代表某校分别与郑逢、杨保章签订

招生协议，并约定每招一名河南籍学生，某校收取5000元的

海南户籍、学籍及在海南参加中考的办理费。后由于海南省

监察部门清查各校的省外招生情况，省外学生的海南户籍、

学籍办理难度加大，被告人吕仲平私下与郑逢、杨保章约定

：每名学生及其监护人的户籍办理费为5000元，学籍办理费

为2500元。 2006年底至2007年初，某校共招到56名省外初三

学生，并为该批学生及其家长办理了海南儋州的户籍。 2007

年1月和3月间，杨保章和郑逢分别将2.5万元和2万元户籍办理



费转入吕仲平的建行卡上。吕仲平收到上述的4.5万元后，未

向X信集团及某校报告，将此款留下由其个人支配。 案发后

，吕仲平让X信集团主管财务的副总裁黄某为他作假证，称

该4.5万元是当时经X信集团同意，补发给他的2006年年终奖

金。企图隐瞒他收取4.5万元的事实。 2006年底到2007年初，

郑逢组织招收第二批河南籍学生共30名，按吕仲平的要求，

每名学生要交纳“学籍费”2500元，“学杂费”1470元，

共3970元，30名学生共需交上述两项费用共计11.91万元

。2007年4月14日至6月11日，郑逢先后存入吕仲平建行银行

卡11.88万元。吕仲平收到上述款项后，向某校谎报收费情况

，只交纳给某校7.5万元，私自截留4.41万元。 2006年底

到2007年初，杨保章组织招收第二批河南学生24名，共需交

纳11.76万元。2007年4月14日，杨保章将11.76万元交给吕仲平

。吕仲平收到上述款项后，只向某校交纳了5.28万元,私自截

留42480元。 2008年3月3日，吕仲平害怕其截留的学校招收第

二批省外学生的“学籍费”68750元（55名学生，每人1250元

）被发现，就将68750元交到某校，以“建校费”的名义入帐

并开具学校收费收据。 郑逢为了与吕仲平长期合作并在合作

中获得更多的非法利润，决定给吕仲平好处费。2006年9月12

日，郑逢让其妻子芦晗将54300元存入吕的银行帐户。 案发后

，被告人吕仲平将14.06万元退给公安机关。 自作聪明机关算

尽两被告双双被判刑 2007年9月，儋州市公安局在为期一个月

的户籍学籍专项清理整顿中，注销324人的户口，其中包括吕

仲平等人办理的外省户口。 河南焦作市的郭某、元某凤等人

获悉她们的户口在儋州被注销后，先后到儋州市政府和海南

省政府信访。 2008年1月上旬，海南省公安厅介入调查。同



年2月吕仲平被拘留，3月16日吕仲平被取保候审，4月3日被

逮捕。郑逢2月29日被拘留，4月3日被逮捕。 法院认为，由于

吕仲平违规用个人的帐户兼作公用，给吕仲平实施侵占造成

了便利，被告人吕仲平主观上出于侵占的故意，客观上实施

了虚假报帐和截留的行为，导致其112号的建行卡上被截留的

钱不用上缴公司，完成了职务侵占的行为。经认定，吕的侵

占数额为13158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破坏了公司的正常经

营秩序，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吕仲平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达54000元，数

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其在案发后

能积极退赃，可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郑逢，犯对非国家工

作人员行贿罪。 被告人档案： ■吕仲平 男，1961年9月14日

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汉族，大专文化程度。从2005年12月6

日起至2008年4月7日，先后任海南中学某校执行校长、X信集

团董事局董事、副总裁，X信海中教育有限公司总经理。 ■

郑逢 男，1954年4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焦作市民权县，汉族，

大专文化程度，原焦作市新教育培训中心校长。曾因犯受贿

罪、贪污罪于1999年10月19日被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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